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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事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及董事袁忠民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9年4月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9）。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800,0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61%）的股东、董事曾逸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

智兴”）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050,05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30%），且在任意连续

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持有公司股份29,735,817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79%）的股东、董事袁忠民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

过7,43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20%）。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

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截至本公告日，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众智兴、袁忠民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时

间已过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在预先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

时间过半时，应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众智兴减持情况 

（1）曾逸先生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 

（元/股） 

曾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0611 413,500 0.07% 5.573 

20190612 500,000 0.08% 5.512 

20190619 458,200 0.07% 5.446 

20190620 250,000 0.04% 5.482 

20190621 380,000 0.06% 5.568 

20190628 580,000 0.09% 5.299 

合计 2,581,700 0.42% —— 

注：表格中部分数据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存在尾差。 

（2）众智兴在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尚未减持股份。 

（二）袁忠民先生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 

（元/股） 

袁忠民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0617 18,000 0.00% 5.407 

20190618 55,000 0.01% 5.412 

20190619 70,000 0.01% 5.479 

20190620 97,300 0.02% 5.458 

20190621 210,000 0.03% 5.575 

20190624 180,000 0.03% 5.548 

20190625 82,300 0.01% 5.504 

20190626 60,000 0.01% 5.512 

20190627 57,200 0.01% 5.476 

20190628 109,000 0.02% 5.388 

20190701 271,800 0.04% 5.393 

20190702 220,000 0.04% 5.443 

20190703 59,000 0.01% 5.409 

20190704 27,100 0.00% 5.397 

20190705 101,516 0.02% 5.355 

20190708 105,175 0.02% 5.129 

20190709 8,000 0.00% 5.07 

20190716 103,000 0.02% 5.151 

20190717 73,500 0.01% 5.15 

合计 1,907,891 0.31% —— 



注：表格中部分数据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存在尾差。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一）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众智兴持股情况 

（1）曾逸先生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曾逸 

合计持有股份 25,211,206 4.07% 22,629,506 3.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02,802 1.02% 3,721,102 0.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908,404 3.05% 18,908,404 3.05% 

（2）众智兴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众智兴 

合计持有股份 1,750,051 0.28% 1,750,051 0.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51 0.28% 1,750,051 0.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袁忠民先生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袁忠民 

合计持有股份 29,735,817 4.79% 27,827,926 4.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433,954 1.20% 5,526,063 0.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301,863 3.60% 22,301,863 3.60% 

注：表格中部分数据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存在尾差。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三）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曾逸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众智兴以及袁忠民先生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

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众智兴以及袁忠民

先生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截至本公告日，预披露的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将

持续督促减持股东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减持计划属于股东个人行为，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减持股东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15 日 


